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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司章程》以及《独立董事

任职及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作为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科大智能”)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核查后，我们认为：公司终止本次交易系标的方上海英内物联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预计2017年度经营业绩与2017年承诺业绩目标差距较大，交易各方

对交易标的英内物联重新定价事项存在较大分歧，无法就交易标的英内物联最终

定价等事项达成一致，重组进展无法达到各方预期，为充分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及

交易各方利益，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事宜。公司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和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终止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二、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终止有关协议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与相关各方此前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李杏明、上海煜科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中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科技

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长盈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康敏、沈涓梅、南京

紫金创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企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

杏明、上海煜科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中路实业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科

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姜明、上海乾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曹东、

梅士东、李兵、孙楠、陈蓓、谢成宝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科大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姜明、上海乾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曹东、梅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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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孙楠、陈蓓、谢成宝之盈利补偿协议》以及《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宿迁京东锦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科大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宏兆投资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并未

生效，现因各方已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故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相关协议

各方签署《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杏明、上海煜科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中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科技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长盈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康敏、沈涓梅、南京紫金创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企隆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

协议》、《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姜明、上海乾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曹东、梅士东、李兵、孙楠、陈蓓、谢成宝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

止协议》。 

三、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为提高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低风险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在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的修订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及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公司章程的

修改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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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为《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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